
2,197,017

2,599,279
402,262

本月份處罰之罰鍰金額新臺幣(當年度) 元
本月份處罰之罰鍰總額新臺幣  元（係指當月實際收繳之金額）。

本月份處罰之罰鍰金額新臺幣(去年度) 元

1,996,674 2 － 1 18 302 5 33 59 2 1,566 12 18 54 199,102 1,242 204,862

1,997,935 2 － 1 18 307 5 35 60 2 1,562 14 18 53 199,114 1,241 204,854

3,739 － － － － 11 － 10 6 1 123 2 － － 269 4 346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,478 － － － － 6 － 8 5 1 127 － － 1 257 5 354

148 － － － － 6 － 8 5 1 127 － － 1 － － －

618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57 5 354

1,71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,478 － － － － 6 － 8 5 1 127 － － 1 257 5 354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中華民國106年 9月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報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5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由交通大隊編

104.10.5北市主公統字第10431251200號函核定修訂

 本局交通警察大隊。
 本表一式4份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（電），1份送本府交通局統計室（電），1份送本局統計室（紙），1份自存（紙）。

中華民國106年10月12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0956-00-02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

 單位：件

通用條例之條款

計

總

69
駛
行
照
證
領
未
車
慢

70

道路

行駛

車仍

汰慢

告淘

經公

71
帶
攜
未
照
證
車
慢

72
置
裝
更
變
自
擅
車
慢

.2.3.5
73-1-1
駛
行
規
違
車
慢

73-1-4

方式駕車

他危險

道或其

爭先爭

道路上

慢車在

73-1-6

裝置
類功能

其他相

電話或

用行動
手持使

駛道路

慢車行

73-1-7

標準

規定

超過

濃度

酒駕

慢車

73-2

檢測

濃度

酒精

拒絕

慢車

3.5.6.
74-1.2.
駛
行
規
違
車
慢

74-4

車

停

規

違

車

慢

75
道
交
平
闖
規
違
車
慢

76
規
違
貨
客
運
載
車
慢

78-1
指揮
示或
誌指
線號
 、標
標誌
不依
行人

78-2
 行ˉ
邊通
或靠
行道
在人
規定
不依
行人

78-3

車道

穿越

擅自

規定

不依

行人

項     目

截至上月底尚未處結數

舉 發 本 轄 數

他 轄 舉 發 移 入 數

免 罰

合       計

罰

處

分
種類
違規
按

 慢　　車

 行　　人

道路障礙

分
種類
處罰
按  罰　　鍰

 沒　　入

截至本月底尚未處結數

備         註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

57,641 9 － 893 167,387 42 84,350 217 140 76 74 2,660 695 1,274,227 542 411 32

57,642 9 － 893 167,542 42 84,364 213 140 77 74 2,662 696 1,275,319 543 402 31

3 － － － 412 － 291 17 1 1 － 2 5 2,234 1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 － － － 257 － 277 21 1 － － － 4 1,142 － 9 1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257 － 277 21 1 － － － 4 1,142 － 9 1

2 － － － 257 － 277 21 1 － － － 4 1,142 － 9 1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中華民國106年 9月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報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5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由交通大隊編

104.10.5北市主公統字第10431251200號函核定修訂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0956-00-02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(續)

 單位：件

通用條例之條款

78-4
通
礙交
近阻
道附
平交
路或
於道
行人

80

道

交

平

闖

人

行

81
車
乘
定
規
依
未
人
行

81-1

客

攬

規

違

82-1

物

通之

礙交

放妨

路堆

在道

82-2
視線
行車
妨礙
物品
燃燒
兩旁
道路

82-3
所
場
作
工
為
路
道
用
利

82-4

機械

動力

櫃或

 、貨

拖車

放置

82-5
制
出限
或超
許可
未經
道路
使用

82-6
除

礙物清
未將障
或事後
標誌等
立警告
路不樹
挖掘道
經許可

82-7
物

他類似
線或其
標誌標
更交通
置或變
擅自設

82-8

牌等

廣告

 牌、

置石

路設

在道

82-9

會等

行賽

路舉

在道

許可

未經

82-10

位

設攤

路擺

在道

許可

未經

83-1
等
告物
發廣
島散
交通
道或
在車

83-2
交通
品妨礙
販賣物
休息站
 站內、
 上、車
在車道

84

交通

走妨礙

道路奔

寵物在

 、畜、

疏縱禽

項     目

截至上月底尚未處結數

舉 發 本 轄 數

他 轄 舉 發 移 入 數

免 罰

合       計

罰

處

分
種類
違規
按

 慢　　車

 行　　人

道路障礙

分
種類
處罰
按  罰　　鍰

 沒　　入

截至本月底尚未處結數

備         註


